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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更多



在澳門通常居住至少7年；

已供款至少36個月；

經社會保障基金會診委員會證明處於殘疾狀況（如因

一般疾病、意外、職業病或職業意外，暫時或長期絕

對喪失全部工作能力或謀生能力，視為處於殘疾狀

況）。

1.
2.
3.

6.

1.

2.

3.

3.

5.

6.
7.
8.

9.

具申請人簽署的專用申請表*；
申請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影印本；

5.申請人的澳門元銀行帳戶資料影印本**；

*
**

    
***

受益人可自預計符合有關要件之日起計提前最多一個月 
遞交申請；

遞交申請後，社會保障基金會安排申請人於指定時間接
受會診委員會之評估；
殘疾金自遞交申請及所需要件成立之月份起開始發放；

4.殘疾金恆常於1月、4月、7月、10月中旬發放當季三個
月的給付；

養老金、殘疾金、失業津貼及疾病津貼之給付不得互相
重疊；
受益人必須於每年1月辦理在生證明***；
每年1月可獲發與其殘疾金金額相同之額外給付；

倘受益人從事有薪酬工作，但沒有通知社會保障基金停
止殘疾金的發放或按時申報參與“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
業計劃”，可導致殘疾金被終止發放且須償還於工作期
間已收取的殘疾金款項。如受益人停止工作後欲再次領
取殘疾金，必須重新申請及接受會診委員會的健康評估；

注意事項申請條件

申請文件（適用於上述申請方式第�點和第�點）

可透過網站下載或於社會保障基金服務點索取。
接受轉帳的銀行名單請參閱網站。
在生證明的辦理方式和證明文件要求可參閱社會保障基金
網站內的“在生證明”專題網頁。

如領受殘疾金期間有意就業，可參與“鼓勵殘疾金受益
人就業計劃”並按要求的時間作出申報*，詳情請參閱
“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”章程；

申 請 方 式

親臨社會保障基金服務點，或委託他人代交文件；

“一戶通”或社保電子服務平台；1.

2.

1.
2.

倘申請人屬無行為能力的人士（例如處於昏迷、智障、
精神病、痴呆症等無法自行管理財產的情況），可到
社會保障基金網站參閱為無行為能力人士代理給付申
請 / 代領給付的手續。

3.

10.如需更新聯絡資料（地址、聯絡電話/接收短訊之流動電
話），可透過“一戶通”、社保電子服務平台辦理，或填
報“個人資料更改表”*。

最近3個月內由澳門衛生局註冊醫生發出的患病證明（
如殘疾評估登記證顯示屬重度/極重度殘疾的情況可除
外）；

4.（倘有）殘疾評估登記證影印本，連同授權社會保障
基金索取殘疾評估健康狀況資料及相關文件影印本的
“聲明書”*；

如委託他人代交申請，且申請人以有效的重度/極重度
殘疾評估登記證作為會診審查文件，須同時提交申請
人於當年度有效的在生證明文件正本***。

鼓勵殘疾金受益人就業計劃


